
怎可亂砍他人樹木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前些日子，報紙報導一則新聞，一位居住在台北縣新店市的羅姓地理師，

平素非常相信風水，當他看到居處對面景觀大廈的社區花園內種植有很多樹木，

認為過多的樹木影響到他住宅風水，在去年的四月下旬，沒有徵得景觀大廈社區

的居民同意，擅自將這社區內的四棵大榕樹攔腰砍斷。被社區管理委員會的許姓

總幹事發現，警告他不得再砍。這位地理師還是執迷不悟，同年的五月一日，又

偷偷前往該社區內砍樹，這次則變本加厲，把社區花園內的榕樹、桑樹、相思樹、

橡樹、楊柳樹、欒樹等一共三十六棵砍倒，被社區內住戶發現報警，警察到場以

後，羅姓地理師向警察承認這些樹是他砍的，原因是樹木擋到他家的風水。 

由於砍樹的羅姓地理師既不認錯道歉，也不與被害的社區和解。社區的管

理委員會非常不滿，就以刑事毀損的罪名，一狀告到法院裡，另外還附帶提出民

事賠償，要求每棵樹木賠償新臺幣一萬元。 

法院在審理刑事案件過程中，羅姓地理師否認有故意毀損的情事，辯稱：

是因為看到對面社區的樹木太雜亂，經過社區的總幹事的同意，才免費幫社區修

剪樹木。法院把社區的總幹事傳來一問，所謂「同意」之說，根本是子虛烏有。

經過調查，被砍的樹木有的攔腰砍斷、有的連根拔起、有的砍斷枝葉。被他「修

理」過的樹木，大都枯死。修剪樹木，那有使用如此粗暴手法。法官憑經驗法則

就可以推知「同意」之說，顯非事實。因此認為：社區樹木是社區全體居民所共

有，羅姓地理師未經社區居民同意擅自前往砍樹，使被砍樹木達到不堪使用的程

度，應成立毀損罪。予以判處有期徒刑三月，可以易科罰金。民事損害賠償部分，

則另行移送民事庭審理。 

***          ***           ***          ***           *** 

由這個實際發生的案例來看，這位羅姓地理師只是一時意興所至，或者是

對於風水的執著，就把這些看不順眼的樹木砍除，竟惹出這許多的問題，刑事官

司剛落幕，民事便接著登場。怎麼會有那麼多的麻煩會找上他？問題是他砍的是

別人的樹木，如果砍的是自家種植的樹木，想要怎麼砍就可怎麼砍，除非觸犯了

與森林有關的特別法或者地方政府所訂的保護樹木的法規，否則一切都是ＯＫ

的。別人是沒有辦法阻擋。砍自己種植的樹木與砍別人的樹木，怎麼會產生這麼

大的差距？要想瞭解原因何在，這就得先從羅姓地理師被判刑的法條依據說起：

刑法第三百五十四條的毀損罪，學者稱為單純毀損罪，法條是這樣規定的：「毀

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令不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處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金（原為銀元五百元，經

修正貨幣單位改為新臺幣，並自九十五七月一日提高為三十倍）。」法條中所稱

的「毀棄」，是指把物體毀壞、棄置使其效用全部喪失的意思；「損壞」是指損害、

破壞，使其效用一部喪失的意思。所以毀棄、損壞都是指將物體毀損達到不堪用

的程度。至於將什麼物件毀損才能成立本罪，法條沒有明說，只是規定「前二條



以外之他人之物」，前二條指的是刑法第三百五十二條與第三百五十三條兩條條

文，前者是規定處罰毀損他人的文書行為，後者則為處罰毀損他人的建築物、礦

坑、船艦行為。除了這兩條有特別處罰明文以外，其他的毀損「他人之物」的行

為，都統統歸入本條處罰的範圍。法條中有關「物」的意義，應該與民法中所稱

的「物」作相同的解釋，凡是可以為財產權目的的一切物件都包括在內。民法將

物分為動產與不動產兩大類，則動產與不動產都應為本罪的客體。樹木，在未遭

人砍伐以前，是生長在土地上不易移動，所以不是動產。也不符合民法第六十六

條第一項所規定的「稱不動產者，為土地及其定著物。」的不動產定義，所以也

不是不動產。在民法上樹木與其他具有經濟效益的植物，同屬於不動產的出產

物，依民法第六十六條第二項的規定，在未與不動產之土地分離以前，為該土地

之部分。既只是土地的構成部分，就不能單獨成為物權的客體。但是這些植物的

所有權，還是屬於土地所有人，也就是法條上所稱的「他人之物」。除非得到土

地所有人的同意，他人是不能任意予以處分。所以毀損他人的樹木，是合於毀損

罪的構成要件。 

刑法上的毀損他人樹木罪，依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條的規定須告訴乃論，屬

於不告不理的案件。侵害他人權利的行為人如果自覺亂砍他人樹木的作法不當，

願意與所有權人和解，低調行為若為對方所接受，就不致於提出告訴，刑事與民

事案件就此化解於無形。如果堅不認錯，砍人樹木還理直氣壯與人周旋到底，那

只有接受法律的制裁了，家宅的風水再好也難以庇佑了！ 

［本文登載日期為 96 年 3 月 20 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

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